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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巨机器”理论，原因在于当前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两种主流论述范

式及其潜在局限。当前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讨论主要呈现两种倾向：一是技术中

心主义范式，主张技术所引发的问题应通过进一步的技术手段予以解决。然而，

该进路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更深层次的政治性议题——许多所谓的技术挑战，实

为权力结构与政治选择的体现。以价值对齐问题为例，关键不仅在于如何实现对

齐，更在于谁有权定义应对齐的价值体系，以及何种对齐标准能够获得主导地位。

二是伦理中心主义范式，该范式将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议题界定为算法偏见、决

策透明度与问责机制等伦理失范问题。

一、超级智能：作为终极“巨机器”的 AI

在探讨超级智能的潜在风险时，公众常聚焦于其超越人类的智能水平可能带

来的生存性危机。然而，从政治学视角审视，超级智能所带来的更为现实且严峻

的挑战，或许在于其可能催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级权力”——即一部分行为体

借助超级智能的系统性能力，实现对绝大多数人的新型支配。这一判断可从历史

社会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提出的“巨机器”理论中获得启发。

芒福德以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建造金字塔的社会组织为例，指出

“巨机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刚性、由人构成的社会技术系统。其核心特征包括

两个方面：其一，一个高度集权、进行单向命令发布的中枢指令系统；其二，大

量被标准化、可替换、可计算且丧失自主性的“人类零件”。芒福德进一步指出，

二十世纪中期的核武器系统可视为巨机器的最后一个工业时代原型。而在当代，

超级智能则极有可能演化为巨机器的终极形态：超级智能算法有望成为前所未有

的高效、理性指令中心，而其依赖深度学习所固有的“黑箱”特性，则加剧了系

统的不透明性与问责困境。在此情境下，人类面临双重意义上的“零件化”：既

作为数据原料的供给者，供养超级智能系统的运行；又作为算法模型的塑造对象，

其行为与认知被系统性地引导与规训。其后果是，当超级智能以其超凡效率执着

于某一单一目标时，极易与人类社会的多元价值、整体利益及长远福祉产生根本

性冲突。无论最终呈现为“机器统治人”抑或“人通过机器统治人”，其本质皆

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人类被迫适应并服从于一种非人性的、冰冷计算的逻

辑。

二、权力五边形的当代特征

芒福德曾以权利（Rights）、生产力（Productivity）、利润（Profit）、

政体（Polity）与公信力（Publicity），即“5P”要素来描绘现代巨机器的动

力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由控制（Control）、计算（Computation）、

资本（Capital）、共识（Consensus）与文明（Civilization），即“5C”要素

来构成的框架，用以解析超级智能系统作为新型巨机器的运作逻辑：



控制（Control）：权力形态从传统的显性暴力与命令，转向通过超级智能

实现的精准预测与自动化控制。这种权力机制高度弥散、渗透至社会微观层面，

与福柯所描述的微观物理学权力具有内在契合性。

计算（Computation）：计算能力成为核心的权力基础与生产方式。世界万

物被持续地数据化，并服从于单一的“优化”逻辑，导致社会发展的多元目标被

简化为对效率的极致追求。

资本（Capital）：资本与计算深度绑定，形成赢家通吃的格局。用户数据

成为关键生产资料，训练尖端 AI 模型所需的巨大算力构成难以逾越的资本壁垒。

资本的终极目的不仅在于剩余价值，更在于垄断未来的决策权与控制权本身。

共识（Consensus）：社会共识的形成机制发生转变。共识不再主要源于公

共领域的理性交往与辩论，而是日益被算法被动塑造甚至主动生成。信息茧房与

定制化叙事的精准传播，使得公众舆论与集体情感面临被系统性操控的风险。

文明（Civilization）：人类文明面临根本性抉择：是走向芒福德所警示的、

由超级智能主导的“巨机器文明”，即一个物质丰裕但社会结构僵化、人类精神

生活被算法编排的境地；还是迈向真正人机共生、以人为本的文明形态，使技术

服务于人类文明的全面繁荣与精神充盈。无论何种未来图景将成为现实，人的价

值、尊严及其独特性如何在此新语境下被界定，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紧迫议题。

三、制衡之道：警惕超级权力，而非超级智能

为应对上述挑战，单纯依靠技术方案或伦理指南显然不足，核心在于构建一

套能够有效分解、监督与制约此种超级权力的政治与法律体系。可能的治理路径

应包括以下四个层面：

技术层：推动关键 AI 模型向独立公共机构有限度开源，并建立强制性的常

态化算法审计制度，以增强系统透明度与可问责性。

数据层：通过明确个人数据产权与收益权，探索“数据信托”等治理模式，

强化个体对其数据的控制权，从而动摇数据垄断的权力基础。

治理层：建立融入民主参与机制的多元共治监管框架，例如引入公民陪审团

等民主审议程序，确保社会多元价值判断能够被嵌入技术系统的设计与规制过程。

经济层：推行利益共享与所有权改革，例如开征 AI 特别税、设立“数据红

利基金”，并探索关键 AI 基础设施的公共所有权模式，以瓦解权力过度集中的

经济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巨机器理论为理解超级智能的社会政治内涵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视

角。将政治学维度引入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讨论至关重要。未来的走向并非由技

术本身预先决定，技术进步在本质上亦是权利与权力结构的重塑过程。当前的选

择正考验人类社会的政治智慧与行动勇气，在此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无疑

承担着关键性的批判、阐释与引导责任。最终目标应是超越技术治理的工具性思

维，迈向一个真正捍卫人的主体性与尊严的人机共生文明。


	从巨机器到超级智能：AI政治的新展望

